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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九届人大七次

会议文件（二十一）

西宁市城中区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6年 2月 8日在西宁市城中区第十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西宁市城中区 2025 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查，并请

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

的监督指导下，城中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市财政工作部署和区委、

区政府“挑大梁、勇争先”工作要求，树牢“有为财政”理念，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财政资源整合，

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持续兜牢“三保”底线，财政运行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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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预算执行符合预期。

过去一年，我们面对复杂严峻形势、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类风

险挑战，攻坚克难，想方设法，力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积极培

植财源，强化组织收入，落实高质量发展政策，统筹安排“三保”

支出 84817万元；扛牢偿债责任，全力清偿拖欠企业账款 15021

万元，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全区债务风险可控；坚持民生导

向，落实民生支出 19005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1%。

积极作为、抢抓机遇，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确保教育、民政、

社保、退役军人等重点领域的政策落地见效；积极争取债券、超

长期特别国债、上级转移支付等资金支持，紧抓“两重”“两新”

政策机遇，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推动经济向

好发展。统筹兼顾、固本培元，蹄疾步稳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

面深化预算改革，把预算和绩效管理紧密结合，抓实财政绩效管

理关键环节，探索收入绩效管理新路径；提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效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活

力。

（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城中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707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2.6%，同比下降 1.8%（具体是：税收收入完成 46452万元，占

财政收入的 86.5%，同比下降 4.5%；非税收入完成 7255万元，占

财政收入的 13.5%，同比增长 20%），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 153676

万元，返还性收入 1688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24314万元，动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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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稳定调节基金 3628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34199万元，上年结余

8344万元，收入总量为 294753万元。

城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0804万元，同比增长 1.8%，为

调整预算数的 92.2%，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48975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 2111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07 万元，调出资金

137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8685万元，支出总量为 294753万元。

城中区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1、2，附图 1、2）。

1.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紧

紧围绕组织收入中心任务，多措并举，在提升征管效能、保障财

政收入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税收方面，强基固本，征管质效显著

提升。以夯实税源管理基础为核心，重点强化欠税清理，全年入

库各类欠税同比增长 27.3%；精准施策，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严

把政策适用关，既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充分及时享受减税降费

等红利，又有效防止政策滥用导致的税收流失，防控并举，风险

应对精准有力。非税方面，不断优化征收模式，深挖非税收入潜

力。聚焦重点非税收入项目，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及时掌握征管动态，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规

范非税收入征管流程，保障非税收入征管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年

度非税收入增长 20%，为财政收入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2.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统筹

兼顾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民生保障力

度持续加大，同比增长 9.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0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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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3.2%；教育支出 42362万元，同比增长 13.5%；住房保障

支出 29619万元，同比增长 1.8%；城乡社区支出 28573万元，同

比增长 53.5%；卫生健康支出 19391万元，同比增长 21%（详见附

表 3）。

（二）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806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3850 万元，调入资金 137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5368 万元，

债务转贷收入-2520万元）；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867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4202万元，支出总量为 28069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新城大道及延伸段老旧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高品质养老

社区服务、杜家沟沟道治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等项目，城

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4）。

（三）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6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66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39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17万

元，结转下年支出 545万元，支出总量为 862万元，主要用于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及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

保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5）。

（四）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城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051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4645 万元，上年结余 3725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313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平稳，保障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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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额发放（详见附表 6）。

以上“四本预算”各项收支数据待西宁市财政局批复决算后

会有一些变化，届时将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相关事项。

“十四五”时期，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

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财政工作深入开展，财政制度不断完善，

财政改革发展步履依旧坚实，硕果累累。与“十三五”时期相比，

总财力增长 44.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 6158万元，增

幅为 1.8%；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优先满足社会公

共需求的财政保障机制更加完善，财政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 80%

以上，民生支出累计 81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加 11亿元，

增幅为 16.4%，预算管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政府采购服务、

财政监督等全面加强，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信息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对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实现城中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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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财政管理

改革向纵深发展。我们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积极作为，更好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城中区经济社会

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五）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限余额情况。年末，城中区政府债务限额为

11710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73521 万元，专项债务 43580 万

元），债务余额 11553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72853万元、专

项债务 42680万元），城中区债务额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详见附表 7）。

2.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全年还本付息等共计 4760万元，

具体是：一般债还本付息 3352万元，本金 2111万元（其中 1899

万元通过再融资进行偿还，212万元纳入预算偿还），一般债务

利息 1241万元，手续费 37万元；专项债务付息 1369万元，手

续费 2万元。

（六）2025年争取专项资金情况

全区争取到位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111517万元，为年度目

标的 101.2%，增幅为 11.3%。当年，争取一般债券资金 32300

万元，主要用于西宁市春晖小学建设、西宁市城中区 2025年城

镇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矿建小区、西宁市城中区干沟沟道治

理工程、扫雪除冰机械设施设备采购等项目；争取专项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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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万元，全部用于化解拖欠企业账款；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 11847万元，重点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老旧住宅电梯更新

及地下管网建设等民生项目；争取彩票公益金 1958万元，用于

支持高品质养老及体育事业项目。

（七）需要说明的重点事项

1.预算短收情况。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年初预算

数短收 4293万元，主要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对增值税、土地

增值税等主体税种影响较大。

2.预备费动用情况。2025年预算安排总预备费 2100万元，

年内未动用，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变动情况。2025年预算调整后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53000万元，实际完成收入 53707万元，较调整后

预算数超收 707万元，加上年内未使用的总预备费 2100万元，

共计 2807万元，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八）落实人代会审查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稳存促增夯实财源基础。一是规范征管强化财源管控。深化

财税协同联动，精准掌握税源变动趋势，确保存量收入颗粒归仓。

建立“税源动态监测+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重点行业税收清

算和征管，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开展全链条监管，

重点排查征管漏洞。规范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实现国有资源（资

产）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应收尽收。二是盘活资产

增收提效赋能。加大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盘活力度，实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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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长4.8%，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清查工作，完成83家单位资产盘点，建立存量资产台账；推行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线上考评，累计处置资产57批次；

创新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方式，共享共用盘活市级资产3处，

通过公开出租、合作运营等模式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制定印

发《城中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房产集中委托管理实施方案》，

实现经营性资产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提升国企资产运营能力。

三是统筹推进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全力加快全区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工作，细化工作步骤、分阶段稳步推进，完

成58处办公用房的不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面积为10049㎡。

兜牢兜实增进民生福祉。一是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安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092万元，坚持就业优先导向，落实积极

就业政策，全力保障养老保险补助力度，重点扶持高校毕业生、

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创业，发挥财政资金在民生领域的

托底作用；二是不断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安排教育支出 42362

万元，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筹措财政资金推进春晖小学、

沈家寨学校等建设项目，确保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减免政策落地；

三是着力强化住房保障与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住房保障支出

29619万元，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镇地下管网改造，农村

公路升级及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等项目，聚焦群众安居需求，切实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四是优化城乡社区服务管理。安排城乡社区

支出 28573万元，保障城乡社区平稳运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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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五是夯实卫生健康服务根基。安排卫生

健康支出 19391万元，以提高基层医疗水平为抓手，重点支持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质升级，积极发展托

育服务，落实 3岁以下育儿补贴政策。

深化推进财政管理改革。一是构建全链条体系，强化预算绩

效管理。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流程。聚

焦重大民生工程、重点领域项目，选取 18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涉及资金 1.27亿元。同时对 78个项目实行绩效目标实现

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动态掌握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

情况，及时纠偏堵漏。持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

作为完善政策、改进管理和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切实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坚持试点先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以“零

基思维”打破传统“基数+增长”路径依赖，持续推进《西宁市

城中区实施零基预算管理三年工作方案（2024—2026）》重点任务，

以系统化推进改革任务落地，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思

路，为全区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革积累实践经验、提供示范样板，

切实以改革赋能财政管理提质增效。三是聚焦试点探索，落实收

入绩效改革。开展政府收入绩效管理试点工作，制定《西宁市城

中区收入绩效管理试点工作三年方案（2025—2028 年）》，探

索从收入结构、征收效率、优惠政策实施效果、预算管理规范性

等方面，综合衡量收入管理绩效。四是严把评审关口，夯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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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全面加大政府重点投资项目预、结算送审力度，促进

财政资金“节流增效”，全年累计完成预、结算评审项目 401个，

送审金额 9.66亿元，审减 6376万元，审减率 6.6%；推进政府采

购全流程电子化，全年累计备案采购项目计划 103个，完成限额

以上采购项目 96个，节约财政资金 1178万元。

靶向发力提升监督质效。一是清理往来款项，加强财会监督

管理。构建全维度财会监督体系，完成省委巡视往来款项清理问

题整改；持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项清理工作，清理各类往

来款项 127笔，建立动态清除与长效管控机制，实现对存量资金

的持续盘活和优化配置，进一步增强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益。二

是聚焦重点领域，深化财政专项整治。持续深化财政领域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国有企业及政府采购领域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财会监督检查等，建立“自查自纠、重点核

查、整改闭环、成果运用”机制，稳步推进排查问题整改，确保

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三是健全制度机制，规范预算内控管理。

聚焦预算调剂“分类管理、调剂余缺、保障急需、从严控制”和

内部控制“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原则，印发《城

中区预算调剂管理制度》及《西宁市城中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

计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预算调剂流程和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行为，强化预算调剂的严肃性，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提升全

区财务工作规范性。

持续巩固风险防控成效。一是完善债务管理，筑牢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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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健全防范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坚决阻断违规举债、变相举债，

新增隐债，稳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加强债务动态

监测，确保债务风险可控；同时积极争取债券资金、转移支付等

政策资金支持，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压减非刚性支出、盘活资产

资源等方式拓宽偿债渠道；二是聚焦民生保障，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全力保障“三保”支出 84817万元，建立“三保”支出动

态监控机制，按月对“三保”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确保

“三保”资金专款专用、足额保障。三是强化支付监控，守护财

政资金安全。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预警规则，对重点大额

资金支付、“三公”经费等进行核查，全年办理集中支付业务

5.35万笔、涉及金额 23.59亿元；处理预警 2.87万条，涉及金额

16.33亿元，确保财政资金支付安全规范高效。四是发挥金融职

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搭建“政税银企”合作平台，举办融资

对接会，为辖区的民营企业助力搭桥，达成意向融资 5620万元，

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加强金融风险源头管理，开展 16次“清楼

扫街”检查，检查企业 77家，整改风险隐患 7项。

总体来看，“十四五”期间面对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形势，

我们勇毅前行，完成阶段性目标，收支运行总体平稳、资金争取

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坚实有力、财政改革纵深推进、监督体系持

续完善、风险防控持续巩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2025 年预算执行平稳，各项财政工作有序推进，在财政收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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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规范征管、强化税源管控以及盘活资产等措施，有效夯

实了财源基础。在财政支出方面，坚持民生优先原则，加大对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切实增进民生

福祉。同时，在深化推进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管理实效、强

化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零基预算改

革方面取得新进展，为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在

监督质效方面，进一步构建财会监督体系，深入开展财政领域专

项整治行动，有力提升了财政监督质效。在风险防控方面，落实

政府债务管理举措，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持续巩固了风险防控成效。

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财政工作肩负着承前启后、

夯基赋能的使命。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继续实施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支出盘子以确保必要支出力度，优化

政府债券工具组合以更好发挥债券效益，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效能

以增加地方自主可用财力。重点强化民生保障、生态优化、城市

建设等领域投入，精准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坚决兜牢“三保”底

线，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助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

保障。

（一）2026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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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环境看，国家将不断推出促进增长、深化改革、改善

民生、防范风险的政策举措，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省

市将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城中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外部

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有效需求不足、

市场预期偏弱等问题仍然存在，对我区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带来

一定压力。从财政收入看，随着辖区产业升级、项目落地和征管

效能提升，财政收入有望增长，但房地产、传统服务业等行业复

苏不及预期，新兴产业贡献尚不充分，财政收入增长仍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从财政支出看，民生保障、城市建设、生态环保、乡

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支出需求旺盛，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收支矛盾

将更加突出。整体来看，2026 年我区财政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我们将坚定信心、正视困难，主动作为、精准施策，全力应对各

类风险挑战，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

（二）2026年财政工作指导思想及原则

2026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省、市委全会及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紧扣区委工作

要求，立足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严

格落实“三个坚持”实践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精准把

握“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以保障重大战略落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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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为核心，推动财政工作与全区发

展深度融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重点坚持以下工作原则：一是坚持对标看齐、服务大局。全

面对标中央及省市区决策部署，将财政工作深度融入发展全局，

推动各项政策“组合拳”落地见效、发挥实效；二是坚持政策引

领、统筹施策。精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统筹抓好财政收入、支

出、债务、改革等重点工作，平衡好风险防控与经济提振的关系，

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三是坚持民生为本、普惠共享。聚焦教

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切

实把财政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四是坚持

守牢底线、统筹安全。严格政府债务管理，坚决兜牢“三保”底

线，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安全可持

续；五是坚持监督护航、规范高效。以财会监督强化预算刚性约

束，构建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财政监督体系，将监督结果

作为预算编制、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

高效使用；六是坚持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纵深推进零基预算改

革常态化，全面加强财政绩效管理，积极探索财政收入绩效管理

新路径，着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能，推动财政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2026年财政政策和财政主要工作

着力稳增长促发展，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坚持组织收入原则，

服务地方财力稳定增长。构建“稳存量、拓增量、防风险”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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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保障体系，实施“税源提质扩量工程”，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和

重点产业走势，加强收入预测和动态监控；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上级补助资金，保障基础设施、民生工

程、城乡社区事务建设等重大项目资金需求；支持提振消费，精

准施策开展促消费活动，促进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强化市场主体

发展支撑，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完善政策直达快享机制，

激发市场内生动力；落实助企惠企政策措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申报项目资金支持力度，以财政资金推动商贸流通升级、消费扩

容；深化“政税银企”协同联动，高标准搭建融资对接桥梁，强

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持续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堵点，精准破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市场主体注入金融“活水”。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就业优先政策，

加大就业补助资金投入，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加强职业

技能培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落实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学前

一年免费教育减免；支持推进健康城中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支持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医

疗服务水平，落实育儿补贴政策；支持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加强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保护文化遗产，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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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城乡协同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助力乡村振兴，持

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全力保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深

化农村综合改革项目、设施蔬菜生产条件改善，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配套、提升农村治理水平，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城市

更新行动，支持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市政设施迭代升级、背街小

巷精细化整治，推动城市功能升级，让居民生活环境更宜居、出

行更便捷、服务更优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落地，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支持污

染防治，推进垃圾分类、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全面深入推进零基

预算改革，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有保有压，坚决取消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项目，将节约和统筹的财政资金优先用于保障清偿

拖欠企业账款，全面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精细化水平；

强化财政预算编制管理，稳步构建规范完整的支出标准体系，推动

构建“有标准可依、严格按标准执行、自觉维护标准权威”的良好

工作机制；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各部门（单位）绩效标准化

指标体系，将绩效目标设置由“填空题”变为“选择题”，使绩

效目标设定与工作职能、预算支出更加匹配，绩效目标更加标准

和规范；实施政府收入绩效管理，结合城中区收入结构特点、管

理重点和薄弱环节，开展分级分类评价，有效增强收入预算编制

的科学性与收入征管的规范性；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通过科

学举借债务、优化债务结构，实现债务规模与区域发展承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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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全方位

守护区域债务风险底线；强化财会监督，持续深化财政领域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国有企业及政府采购领

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对重点领域资金

的监督检查，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四）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城中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000万元，较 2025年执行数增长 6%，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32986

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112570 万元，返还性收入 1688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3531万元），调入资金 287万元，动用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280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8685万元，收入总

量为 211765万元。（详见附表 8、9，附图 3）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城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3771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7158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314万元，调出资金 522万元，支出总量为 211765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8、9，附图 4）。

3.“三公”经费安排。持续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

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265.28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3.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费 228.35万

元，公务接待费 33.43万元），较上年压减 5.33万元。

4.“三保”支出安排。城中区“三保”支出预算 84769万元。

安排保工资支出 56745万元，主要用于全区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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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及社保支出；安排保运转支出 3913万元，用于全区各部门日

常公用支出，维持正常运转；安排保基本民生支出 24111万元，

用于教育、社保、医疗、困难群众救助、城乡居民养老等重点民

生项目。

（五）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901万

元，上年结转收入 14202万元、调入资金 522万元，收入总量为

16425万元。城中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6425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安排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11）。

（六）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

城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171万元，上年结转

收入 545万元、收入总量为 716万元。城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安排 429万元，调出资金 287万元，支出总量为 716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收支平衡（详见附表 12）。

（七）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

城中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774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5494 万元，上年结余 4066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2921

万元，确保城中区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详见附表

13）。

（八）2026年债务还本付息安排

全年安排还本付息支出 6311万元（剔除南管委需承担的一

般债券还本付息 297万元，我区实际需承担还本付息 60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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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债还本付息 4692万元（到期本金 3123万元，利息及

手续费 1569 万元）；专项债付息 1322 万元。一般债券本金的

90%（2810万元）通过再融资进行偿还，10%纳入年初预算，纳

入预算的还本付息资金年末以两级结算方式予以偿还。

三、扎实做好 2026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强保障能力。一是进一步加强

财税协同联动机制，深化税源调查分析，培育壮大优质税源，强

化税收与非税收入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统筹上级补助、

政府债券、存量资金等多渠道资金，保障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资

金需求，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聚焦资金统筹使用与国有

资本管理协同发力，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切实提高国有资本

运营效益，为区域发展凝聚财政保障合力。三是持续跟进专项债

券支持项目运行情况，对已完工项目，督促主管部门尽快投入运

营，及早发挥项目效益，归集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

息；对未完工项目，督促单位抓紧施工建设，及时进行验收决算，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项目风险可控、收益自求平衡，形成

良性资产，以缓解财政兜底压力。

（二）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升管理效能。一是全面推进零

基预算改革，根据政策目标和项目绩效合理安排预算。加强事前

绩效评估，对新增和到期延续重大项目开展全面评估，将评估结

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条件。二是强化事后结果挂钩，对近三年

预算执行率低、调减金额大、评审核减多、成本绩效分析后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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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空间的项目，在预算编制时严把审核关，坚决压减预算安排。

三是坚持有保有压，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重点

领域强化保障，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

经费，从严从紧控制各类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用于

保障全区重点项目正常运转。

（三）坚持绩效导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强化预算源

头管控，严格落实“先有绩效、后有预算”要求，对新增项目全

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未达预期效益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资金，

从源头提升资金配置效率。二是抓实过程动态监控，健全资金使

用台账和节点跟踪机制，实时监测支出进度、执行偏差，对低效

使用、长期闲置资金及时预警、调整收回，确保资金高效运转。

三是严抓结果评价应用，完善绩效自评与重点评价闭环管理，将

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项目调整、责任考核刚性挂钩，实行奖优

罚劣，倒逼资金使用提质增效。

（四）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守住安全底线。一是落实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各项规定，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规范

举债行为。加强债务风险监测预警，建立健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机制，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二是优化完善政府采购全链条管

理，依托青海省数字财政平台和政采云电子交易平台，实现采购

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持续推进政府采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整治，切实强化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推动专项

整治走深走实，让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规范运行。三是加强财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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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聚焦民生资金、乡村振兴资金、惠民惠农补贴等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查财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深化往来款项

动态清零机制，盘活存量资金；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落实税费改革

任务，落实中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政策。

（五）自觉接受监督，规范财政运行。一是深入贯彻全过程

人民民主理念，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向人大

报告预算执行、债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认真落实人大

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二是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监

督，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财政工作，加强预决算公开，

提高财政工作透明度，强化财会监督，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

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各位代表，做好 2026年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

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依法监督和区政协的民主监督，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实干担

当，狠抓落实，全面完成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为西宁市城中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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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用语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

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

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政府为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事业发展，在一定期限内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

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收支预算，是政府预

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

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规定程序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

收支计划。

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

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

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基金的安排

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6.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而采取的一种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实行结

构性减税等财政手段，促进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扩大社会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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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拉动经济增长。

7.三保：是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确保基层政府

的正常运转以及保障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8.财政预算绩效：是以支出预算管理为重点和突破口，综合

运用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法，对各地、各部门的预算管理成效进

行全面的监控与评价，逐步建立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强化预算

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

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贯穿预算编制、执

行、监管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9.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和所属机构为项目建设直接借

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包括直接

借入、拖欠形成的直接债务和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而形成

的担保债务。

10.一般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

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

政府债券。

11.专项债券：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

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12.财政存量资金：是指各级财政未分配到预算部门和地区

http://www.so.com/s?q=%E8%B4%A2%E6%94%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D%98%E9%87%8F%E8%B5%84%E9%87%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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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算资金及预算部门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性资金。

13.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按照财政体制、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助资金，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无指定用途，地方可统筹安排；

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指定事项、共同事务或特定领域补助。

14.超长期特别国债：是指中央财政在 2024年及以后年度发

行，专项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等重点

任务的特别国债资金，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不计入财政赤

字。超长期特别国债纳入国债限额管理，计入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利息由中央财政承担，本金根据项目性质确定偿还责任。

15.零基预算：是指年度预算编制不受以往预算安排情况的

影响，预算支出以零为基点，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逐项审议

预算年度内各项支出内容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开支标准，打破

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结合财力状况、轻重缓急、实际需求、

绩效情况等方面，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预算的一种方式。

16.“两重”“两新”政策：“两重”是指重大战略、重大

项目；“两新”是指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是财

政资金和政府债券重点支持的领域，旨在扩大有效投资、激发经

济潜力。

17.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是指依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办法》，政府及所属单位通过出租、出借、合作运营等方式利用

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属于非税收入重要组成部分，需按规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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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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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九届人大七次会议秘书处 2026年 2月 6日印


